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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

办公厅组织实施2018年“互联网+”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和数字经济试点重大工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组织实施2018年“互联网+”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和数字经济试点重大工程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抓紧做好所属区域内有关项目的组织申报工作。按照《通知》精神，此次申报项目围绕“互联网+”人工智能、数字经济三大领域进行重点支持，项目申报的具体指标和有关要求详见附件。

请各单位于11月6日（周一）前将项目申报文件、汇总表以及项目资金申请报告一式四份（电子版刻盘）报送我委；同时请各项目申报单位登录国家重大项目库网站（网址为http://kpp.ndrc.gov.cn），按要求填报项目有关情况并提交市发改委高技术处。我委对项目进行初审后，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。

联系电话：市发改委高技术处  苗鸿  23142167

电子邮箱：tjfgwgjsc@163.com
附件：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组织实施2018年“互联网+”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和数字经济试点重大工程的通知
2017年10月24日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2017年10月2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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